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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耕地休养”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
*

饶 静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

内容提要 本文综述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耕地休养”的政策背景、政策执行方式和

政策影响以及对中国“耕地休养”政策的启示。美国休耕政策通过农民自愿申请、政府审

批、合同管理等手段实施休耕，达到了既控制粮食产量又保护了生态环境的目的; 欧盟在世

界贸易的压力下，根据世界粮食市场供需情况决定是否推行强制性休耕。日本通过休耕转

作降低水稻种植面积减少水稻产量以保护大米高价格保护稻农利益。发达国家的经验表

明，中国推行耕地休养应以粮食安全为前提; 应以“藏粮于土、藏粮于水”和环境效益为基本

目标; 应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 应采用农业补贴方式，促进休耕

和保障休耕后耕地管理; 应加强休耕地的管理，避免土地抛荒引起新的生态破坏; 应有利于

农业的专业化和适度规模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 耕地休养 发达国家 政策和启示

一、引 言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 /3。18 亿亩耕地红线虽然从量上划定了维

持粮食安全的耕地面积，但是红线内耕地的质量也决定了粮食的供应能力。通过农业集约化生产，满

足了粮食快速增长的需求。但这是依靠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来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导致水土

资源系统退化，已经产生严重的环境影响，打破了生态平衡，出现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态用地减

少、地表和地下水的污染等问题，危及了粮食的可持续生产( 经合组织，2013 ) 。研究表明，中国华北

平原的过量超采导致大约 2000 亿立方米地下水消失( Tollefson，2010) 。Gong( 2011) 预测华北平原逐

渐呈现出干旱化趋势，并有导致沙漠化的可能。要解决可持续性的粮食安全，就需要进行耕地储备，

修复并改善地力，让过度开发的土地和水资源进行修养生息。2014 年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分别提出

了要开展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进行耕地资源休养生息的规划编制。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牛纪华等

( 2009) 认为中国急需休耕，重点是复种指数高的地块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块。赵雲泰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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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然质量条件、耕地利用强度和经济保障水平三个方面进行休耕区域适宜性空间评价。张慧芳

等( 2013) 认为休耕计划应从保护生态脆弱耕地，提高中低产田土地肥力，保养优质耕地的角度来进

行设计。早在 1999 年中国开展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主要以陡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为主，是为了

解决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措施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
( 聂晓文等，2009) 。“耕地休养”和“退耕还林”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目标，具体经验值得借鉴。可以建

立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与休耕转换机制，将适合休耕条件的撂荒和闲置的土地纳入休耕规划，并按照

休耕时限，实行与退耕还林还草同等的补贴( 罗婷婷等，2015 ) 。上述成果已经对“耕地休养”问题进

行了初步研究，但缺乏对发达国家经验的综述。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耕地休养”已经有几十年的历

史。为了更好地制定中国“耕地休养”战略和规划，解决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以及农村发展之间新的

矛盾和关系，对发达国家“耕地休养”政策和实践经验进行综述，对其经验进行借鉴，可以更好地推动

相关的工作。

二、发达国家“耕地休养”政策和实践综述

( 一) 概况和政策背景

1. 美国。美国耕地休养政策被称为“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CＲP，Conservation Ｒeserve Program) ”。
该项目设立于 1985 年的食品安全法案，至今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 FSA of
USDA，2012) 报告显示 2012 年共有 29525599 英亩耕地加入此计划，需要支付租金补贴为 16. 94 亿美

元。该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质和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其次是缓解农产品过

剩带来的压力( Megan，2014) 。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导致农场主参与休耕的意愿降低、巨额休耕补贴导

致财政负担沉重，目标休耕面积上限一直做相应的调整，呈下降趋势。2007 年 3680 万英亩、2008 年

3200 万英亩、2014 年 2750 万英亩、2015 年 2600 万英亩( Megan，2014 ) 。同时，为防止土地休耕对经

济产生巨大冲击，美国农业部要求每个县的休耕面积不得超过该县总耕地面积的 25% ( Jerry 等，

2001) 。
2. 欧盟。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欧盟的价格支持导致农产品大量过剩和农民收入下降。1988

年，欧盟推出为期 5 年自愿休耕项目，旨在控制并减少粮食生产和预算支出。但自愿休耕推行率较低

( Alun，1991; OECD，2011)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对欧盟高达 100 亿

欧元年出口补贴额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该政策扭曲了世界市场价格( Kathy 等，2008; 王雅梅，2009 ) 。
1992 年欧盟启动“麦克萨里改革* ”，休耕成为欧盟减少粮食产量的强制手段并在欧盟全面推广。
1999 年欧盟“2000 年议程( Agenda，2000) ”提出构建欧洲农业发展模式，对农业政策进行更为彻底的

改革: 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被大幅削减、继续推行强制性休耕。强制性休耕率基本为 10%。休耕补贴

由各成员国政府出资，就休耕地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 2004 年欧盟扩展之前的 15 个成员国( Bolo-
gna，2008) 。2007 年，欧盟的强制休耕地面积大约有 370 万公顷( EU，2008) 。德国最为积极，休耕面

积最多( Jerry 等，2001) 。2008 年，为应对国际粮价上涨，欧盟将休耕率调整为零，2009 年起取消了强

制性休耕制度，采取了自愿休耕计划( Siebert 等，2010 ) 。欧盟的休耕率主要根据粮食生产和市场供

应的变化做出调整，但平均休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10%左右( Antony，2011) 。
3. 日本。为应对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水稻生产过剩问题，日本政府于 1970 年实施稻田休耕转

作项目( Ｒice paddy set－aside program) ，旨在通过控制种植面积以减少食用水稻的产量，并结合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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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萨里改革引入 3 种重要措施: 一是干预价格降低了 1 /3; 二是根据作物种类按照耕地面积进行价格支持减少后的补偿; 三

是强制性休耕政策，旨在控制粮食供应量



补贴和进口关税门槛等政策保护手段维持国内水稻价格的高位态势，从而保护农民收入。日本采取

的农业高补贴政策不断受到世贸组织的指责。为适应 WTO 农业协定的要求，通过鼓励农业规模化

经营提高水稻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减少政府的补贴支出，2007 年日本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调整:

( 1) 稻田休耕转作项目从强制性项目调整为自愿性项目。( 2) 休耕转作补贴的调整。之前休耕地上

种植大麦、小麦、土豆、大豆和油菜等非食用水稻作物所能享受的价格补贴被直接补贴所取代，主要根

据作物产量提供相应的直接补贴。这为日本水稻进口自由化提供了准备( Yoshihisa，2013 ) 。虽然面

临贸易自由化压力，日本政府并没有大幅削减补贴水平，而是微调了补贴结构( 王国华，2015) 。在以

支持稻农收入为目的的农业政策中，日本政府以减少耕种面积维持水稻高价格的目标未曾发生改变

( Yamashita，2015) 。日本政府每年用于休耕转作补贴的财政支出约为 2000 亿日元 ( Yamashita，

2010) 。2010 年，日本总的弃耕面积为 39. 6 万公顷，休耕率为 10. 6% ( Takuya，2014) 。
4. 分析。对美国、欧盟、日本耕地休养政策背景梳理发现，他们的耕地休养计划都开始于 20 世

纪 70 ～ 80 年代。美国以保护环境为首要目的，其次是缓解农产品过剩带来的压力。欧盟是在财政补

贴预算压力和世贸压力下不断调整休耕的项目实施。日本则是为了保护农民收入，保持水稻的高价

格以及应对世贸压力，而通过价格补贴以及稻田转作( 种植结构调整) ，同时辅以休耕减少水稻种植

面积，来达到项目目的( 见表 1) 。其中，美国休耕以保护环境为首要目的，政策项目持久，休耕面积稳

定; 欧盟在财政预算压力、世贸压力下，休耕政策变化较大，从自愿性到强制性再到自愿性，休耕面积

也随之变化。休耕补贴主要由成员国自己承担。与美国和欧盟很大的不同，日本稻田休耕转作的持

续时间较长，其通过休耕转作来减少水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以保护水稻的高价格和稻农收入的目的

一直没有改变。

表 1 美国、欧盟、日本“耕地休养”政策背景

开始时间 项目名称或具体内容 休耕率 目的

美国
1985 年
1988 年

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每个县的休耕面积不得超
过 该 县 总 耕 地 面 积
的 25%。

在于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质和
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其次是
缓解农产品过剩带来的压力。

欧盟
1992 年
1999 年
2008 年

推动自愿性休耕
麦克萨里改革推动强制性休耕
2000 年议程
取消强制性休耕

休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10% 左右。

在农产品价格补贴带来的财政
预算压力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
的施压下推行，旨在控制并减少
粮食生产和预算支出。

日本

1970 年
2007 年

实施稻田休耕转作项目
取消强制性休耕转作

2010 年，日本总的弃耕面
积为 39. 6 万公顷，休耕率
为 10. 6%。

旨在通过控制种植面积以减少
食用水稻的产量，并结合价格补
贴和进口关税门槛等政策保护
手段维持国内水稻高价格。

( 二) 政策执行方式

1. 美国。美国休耕项目分为一般申请( General sign－up) 和不间断申请( Continuous sign－up) 两

种。休耕合同到期后，不论是以哪种申请方式参与的休耕项目，申请者可自由选择退出休耕计划或者

续签休耕合同。农民签订休耕合同后，若提前终止合同将会受到惩罚，需要返回所有的补贴还需缴纳

罚款( Megan，2014) 。
( 1) 一般申请。一般申请有申请时间限制、有竞争性、类似于市场竞标。自愿参与的农民需要在

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说明拟休耕土地的类型、耕作史、生产力水平，土壤侵蚀程度以及期望的土地

补贴水平及休耕地的管理计划。接收申请后，美国农业部根据环境效益指数( EBI) ，按照 7 个评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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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朱文清，2010) 衡量申请地块的潜在环境收益和成本并进行打分排序，将最具有成本效益的环境

脆弱型土地纳入休耕计划( 向青等，2006) 。提交申请的农户经审核批准后，可与农业部签订 10 ～ 15
年的休耕合同，并按批准的面积和双方同意的年土地租金标准享受土地租金补贴( Daniel 等，2004) 。
如果农民在休耕的土地上种草或树等植被，可获得不超过 50%的成本补贴( 向青等，2006) 。

( 2) 不间断申请。不间断申请始于 1996 年，没有特定的申请时间限制，也没有竞争性，不需要投

标，符合项目条件和保护标准就可以参加。项目目标主要针对环境敏感性强或容易遭受侵蚀威胁的

土地，如河流和农田缓冲区及防风林。和一般申请类似，不间断申请需要承担的休耕期是 10 ～ 15 年，

休耕地上种植植被可享受成本分摊补助，此外，还可以申请一些额外的奖励( 朱文清，2009 ) ，但其补

贴要高于一般申请形式中的补贴水平。2014 年 7 月，共有 575 万英亩土地通过不间断申请形式进入

休耕计划，约占全部休耕土地的 23% ( Megan，2014) 。
2. 欧盟。1988 年，欧盟自愿休耕项目中，自愿参与的农户至少要休耕 15% 的耕地才能获得补

贴。( Jones，1991; OECD，2011) 1992 年“麦克萨里改革”推动的强制性休耕主要针对的是接受价格补

贴且粮食谷物作物产量超过 92 吨的农户，必须休耕至少 15% 的耕地。粮食产量低于 92 吨的小农户

没有强制性休耕义务，但可以自愿休耕。自愿休耕规定无论农场规模，自愿休耕的面积不限，但享受

休耕补贴的上限为耕地总面积的 33%，超过部分不予补贴。休耕的最小地块面积为 0. 3 公顷。休耕

补贴额根据休耕面积，按照旱地谷物的平均产量乘以每吨的补贴价格，补贴价格每年根据粮食市场的

变化情况做调整( 邓宗豪等，2002) 。休耕的方式分为轮换休耕和非轮换休耕，农户可选择在同一块

土地上进行长期休耕，也可以在不同地块之间轮换休耕( Bologna，2008) 。农户必须在县农业局上报

种植情况和申请补贴，若申报中存在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将对其实行惩罚措施。如虚假超报面积，将

按照超报面积的双倍削减补贴面积或取消补贴资格( 刘璨，2009) 。
3. 日本。1995 年的主粮法( Staple Food Law) 首次将休耕写入法案，并让农民自己决定是否参与

休耕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日本农林渔业部( MAFF) 和日本农业合作社( JA) 要求所有农民都参与

休耕项目，以村庄而非农民个体为单位下派稻田转作的任务( Yoshihisa，2013) 。在稻田休耕转作项目

中，农民将水稻改种其他作物如小麦、大豆和油菜等，可以根据转耕的土地面积以及所种作物不同获

得相应的补贴，补贴数额每年都有所调整，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 王永春等，2009) 。为了提高农

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的经营联合，直接补贴对象主要为拥有耕地面积 4 公顷以上的个体农民以及耕地

面积超过 20 公顷以上的农业组织( Yoshihisa，2008) 。
4. 分析。不同的国家采取的具体政策方式也不同( 见表 2 ) 。美国休耕以环境效益为标准来确

定具体休耕政策的适用; 在环境敏感区农民申请即可获批，不存在竞争性。在环境敏感相对不高的地

区，引入竞争性机制，由农民直接向美国农业部提出自愿申请，提出期望补贴水平，美国农业部根据相

关标准以及农民的预期补贴水平和环境效益成本来进行审批管理; 补贴加奖励的手段，补贴以土地年

租金为计算标准; 对休耕后种植有利于环境的作物有成本奖励; 农民是独立的经济主体，美国农业部

与农户签定合同，依法办事，规则清晰。欧盟根据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供应形势来决定是否推行强制

性休耕; 在推行强制性休耕时，以农户的耕地面积和年产量为标准来区分是否进行强制性休耕，小面

积农户不作强制性休耕要求; 补贴的金额以当年的谷物价格为基础，而不是土地租金; 保护环境并不

是休耕的主要目的，欧盟休耕主要是为了控制粮食产量。欧盟休耕具体的经费由成员国承担，执行由

县农业局操作，惩罚措施明确。日本通过村庄的形式而不是针对单个农户来下达休耕任务，这样做的

原因是日本的农户仍是小面积农户，具有半官方背景的日本农业合作社能够以社区的形式来组织执

行任务。为了促进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规定了补贴农户和农业公司的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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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国、欧盟、日本“耕地休养”政策具体执行方式

管理机构 执行方式 具体方式 补贴金额

美
国

美国农业部负责
制 定 政 策 和 计
划、管 理 申 请 进
行审 批、执 行 补
贴等工作

一般申请
自愿参与的农民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休
耕申请竞标，美国农业部根据环境效益成本
公布具体参与名单。

年土地租金标准享受土地租
金补贴。休耕种草树等，不超
过 50% 的成本补贴。

不间断申请

无特定申请时间、无竞争性，无投标，符合项
目条件和保护标准就可以参加。项目目标主
要针对环境敏感性强或容易遭受侵蚀威胁的
土地。

享受成本分摊补助，额外的奖
励，要 高 于 一 般 申 请 的 补 贴
水平

欧
盟

欧盟 制 定 政 策;
成员国承担补贴
费用; 县 农 业 局
具体执行

自愿性

粮食产量低于 92 吨的小农户没有强制性休
耕义务，可以自愿休耕。但农户享受休耕补
贴的上限为耕地总面积的 33% ，超过部分不
予补贴。休耕的最小地块面积为 0. 3 公顷。

强制性
接受价格补贴 ( Compensating Payments) 且粮
食谷物作物产量超过 92 吨的农户，必须休耕
至少 15% 的耕地

休耕补贴额根据休耕面积，按
照旱地谷物的平均产量乘以
每吨的补贴价格，补贴价格根
据粮 食 市 场 的 变 化 情 况 做
调整。

日
本

日本农林渔业部
( MAFF ) 、日 本
农 业 合 作 社
( JA)

强制性 以村庄而非农民个体为单位下派稻田转作的
任务，补贴对象主要为拥有耕地面积 4 公顷
以上的个体农民以及耕地面积超过 20 公顷
以上的农业组织。

根据转耕的土地面积以及所
种作物不同获得相应的补贴

( 三) 政策影响及后果

1. 美国。参与 CＲP 项目的休耕地主要集中在美国中部大平原及西部山区，种草是最为经济可行

的耕地保护措施，休耕还草的耕地比例较大，约占 87%。从农民的项目参与意愿来看，年迈的农民及

有非农职业的土地所有者参与意愿较高，因为不仅可以节约劳动力投入成本，而且可以获得相对稳定

的补贴收入( 向青等，2006) 。美国土地休耕项目的环境成效明显。自 1986 年，CＲP 项目实施以来减

少水土流失超过了 80 亿吨。实地和缓冲地带也得到了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CＲP 项目每年约减

少温室气体和氧化亚氮排放量 5200 万公吨，新建 200 多万英亩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氮和磷的排

放量各为 6. 07 亿磅和 1. 22 亿磅( Megan，2014) 。
2. 欧盟。欧盟休耕取得了积极的环境效益。Van Buskirk 等( 2004) 认为休耕能带来积极的生态

保护效益，建议扩大休耕面积以对生物多样性实现最大化保护。但在西班牙中部，完全休耕反而导致

当地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化( Boellestorff 等，2005 ) 。Kleijnt 等( 2005 ) 认为休耕地项目是否实施需要接

受地理、农艺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综合评估。休耕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该考虑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Tscharntke，2011) 。Morris 等( 2011) 认为对休耕地的有效管理才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了维

持休耕带来的环境效益，欧盟开始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芬兰于 2009 年开始实行以农业环境保

护为目的的环境休耕，休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 ( Toivonen 等，2013) 。2003 年 6 月欧盟补贴政策

模式转变，从粮食控制转向环境保护( Fraser，2003 ) 。将环境保护与农业补贴相结合，提出强制性交

叉遵守机制( 姜双林等，2011) 。2013 年，欧盟通过了新一轮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新增了强制性绿色

补贴，即将农业补贴与环境保护的强制性要求挂钩( 刘武兵等，2015; 焦晓松等，2014) 。
受休耕政策影响，欧盟的农场结构出现了变化，小农场变少，中等规模农场数量增加 ( Bolo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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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Alun( 1991) 发现农户休耕多的是地力较差的耕地，同时未休耕耕地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提高。
参与休耕有利于农户节约生产投入成本，降低劳动力雇佣费用，提高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老年人

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以及有其他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更愿意参与休耕。Siebert 等( 2010 ) 发现德国

农户对参与环保休耕的意愿高原因有: 既重视环境保护也重视农耕活动、农户自愿原则、经济补贴足

以支付损失。
3. 日本。稻田休耕转作项目影响不利于日本农业规模化发展。日本农业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

以提高国内水稻的价格保护农民的收入，而非让农民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力，减少耕种成本

来实现( Yamashita，2010) 。日本农民大部分都是兼业农民，非农收入较高，补贴较多，农户收入的

60%主要来源于农业补贴，很多兼业农民不愿意退出农业生产，导致希望进行农业生产的人难以获得

土地资源，小地块难以规模化，因此也影响着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日本政府对大米补贴和保护过

重，价格处于高位态势，导致大米过剩而其他农产品自给率迅速下降并存的不合理现象( 周建华等，

2005) 。Yamashita( 2013) 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取消水稻转作项目，水稻价格的降低可以让低效率生产

的农民退出，全职农民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土地，进而提高日本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稻田休耕转作项目影响粮食安全。1969 年，日本的耕地面积为 344 万公顷。1970 年，稻田休耕

转作项目开始后，日本的耕地面积一直呈减少的趋势，也威胁着日本的粮食安全( Yamashita，2008 ) 。
日本的农业发展近年来面临着发展极度萎缩的困境，粮食自给率持续低迷，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

趋严重，2010 年农民的平均年龄为 65. 8 岁( 高强等，2015) 。
稻田休耕转作项目带来的土地抛荒现象和影响生态安全。日本山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40%，山区抛荒现象严重，农业多功能性降低。稻田面积减少意味着农田水保持能力的下降。1990—
2004 年，稻田的耕种面积减少了 17%，农田水保持能力下降了 15%，增加了洪水和水土流失的风险

性( OECD，2009) 。为补救休耕转作项目对山区耕地抛荒的影响，日本政府于 2000 年出台了针对山

区、半山区地区的农户进行直接支付补贴( 周建华等，2005) 。接受补贴的农户需要连续耕种 5 年并

需要采取措施防止耕地出现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 徐雪等，2015 ) 。为保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

展，日本还推行了“绿色”粮食生产补贴政策，鼓励粮食生产者多使用农家肥、绿色有机肥( 尹义坤等，

2010) 。
4. 分析。综上所述，休耕政策的实行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并非都是正面影响( 表 3) 。美国的土地

休耕项目在改善水质、土壤健康和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也起到了控制粮食产

量的目的。休耕政策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非常多元化。欧盟并没有具体规定休耕后作物种植的奖励

或补贴。休耕后耕地管理非常重要，缺乏后续管理会给环境带来水土流失等影响。为了实现环境保

护目的，欧盟通过绿色补贴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日本休耕转作项目带来了土地抛荒现象，特别是

山区土地抛荒引起了水土流失的负的生态影响。休耕政策对欧盟农场规模存在着较大的影响，休耕

之外的土地集约化加强。日本的休耕转作项目却阻碍了日本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竞争力提高。主

要的原因是较高的水稻补贴以及休耕转作补贴，使得兼业农业不愿意离开土地，不退出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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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国、欧盟、日本“耕地休养”政策影响

休耕土地利用 环境影响 农户和规模经营影响

美国 休耕还草 环境成效明显
年迈的农民及有非农职业的土地所有者参与意
愿较高。

欧盟
种植生物燃料等非粮
食作物或者林木和草

影响不一。对休耕地实施有效管
理的对环境有正影响，没有有效
管理的对环境有负面影响。

小农场变少，中等规模农场数量增加; 愿意参加
休耕的农户多休耕的是地力较差的耕地，老年人
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以及有其他非农收入来源
的农户更愿意参与休耕。同时未休耕耕地生产
的集约化程度提高。

日本

转作 大 麦、小 麦、土
豆、大豆和油菜等非
食用水稻作物

偏远山区土地抛荒、水土流失较
为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威胁粮食
安全。

影响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
农业规模化呈负面影响。

三、发达国家“耕地休养”政策和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 一) 中国耕地休养应以粮食安全为前提

各国人口、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都存在差异，政策背景和出发点都有很大不同。美国

休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和控制粮食产量，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还保护了耕地质量和生态环

境; 欧盟和日本都面临着高补贴下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欧盟根据世界粮食市场供需情况，决定

是否推行强制性休耕，这样做的前提也是为了欧盟的粮食安全。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持续偏低，但日本

政府为了保证大米的自给率，通过休耕转作降低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以保护大米高价格保护稻农

利益。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国推行耕地休养政策的前提也应首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行休耕

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养耕地质量，恢复地力和水资源，确保中国长远的粮食安全。但推行耕地休养，

也势必会带来短期的粮食减产问题。可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 相慧等，2012) 以及农业科技创新来

提高潜力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 陈健等，2008) 以及海外市场的供给能力( 刘李峰等，2007) ，以保证充

足的粮食供应，避免因为耕地休养引发粮食减产带来危机。从长期来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然十分

严峻。根据陈锡康等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粮食需求量为 6. 75 ～ 7. 00 亿吨，供给量为 6. 25 ～ 6. 75 亿

吨，粮食净缺口达到 0. 65 亿吨( 陈锡康等，1996) 。中国粮食增产需求与农业可供水量短缺矛盾非常

突出，2030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 16 亿，粮食需求将达 6. 4 亿吨，按现有农业用水效率计算，尚缺水约

800 亿立方米。而 2020 年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规划中，北方缺水区需贡献新增粮食的 65% ( 康绍

忠，2014) ) 。因此，一方面要保证当下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必须重视耕地休养、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以解决土水资源保护、地力恢复等问题，给粮食安全长远的保障。
( 二) 中国耕地休养应以“藏粮于土、藏粮于水”和环境效益为基本目标

从发达国家推动休耕的目的来看，美国是以控制粮食产量和环境效益为目的，欧盟和日本以控制

粮食产量为目的。一定要明确，中国耕地休养的基本目标，是为了让过度开发的土地进行修养生息，

进行耕地储备，修复并改善地力。改变近些年来集约化生产对水土资源系统的过度开发现状，改善由

此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态用地减少、地表和地下水的污染枯竭等环境问题。从发达国家耕地

休养政策实践影响分析来看，休耕未必就一定能带来正的环境效益，需要在推行之前将准备工作做

好。中国目前各部委的试点工作只是其中的准备，还远远不够。美国休耕项目由美国农业部农场服

务局负责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局和商品信贷部分别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根据全国水土资源图库、粮
食生产基础数据，划分环境敏感区，根据指标对申请农户进行审核批准。这样既可以达到控制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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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量的目的又实现了环境效益。欧盟的经验则表明，在一些地区推行休耕政策对环境敏感地带考

虑不足，只根据农户土地规模和产量等特点来实行休耕，导致了水土流失等环境生态问题。日本也出

现了休耕后特别是山区和半山区的土地抛荒、生态破坏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整合中国不同部门土

地资源、水资源以及粮食生产的图库、数据和管理职能，划分出不同层级的环境敏感区、耕地休养生息

区等，在生态环境最脆弱，耕地质量最需要保护的地区推行耕地休养生息政策。要明确耕地休养并不

是简单地弃耕，而是进行地力和水资源的恢复，只有这样方能做到“藏粮于土、藏粮于水”，实现良好

的环境效益。
( 三) 中国耕地休养应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

对发达国家耕地休养执行具体方式综述发现: 美国根据环境脆弱程度划分具体休耕政策适用范

围。在环境脆弱区为不间断申请，补贴水平更高，符合要求的农户不需要竞标，只要申请就获得批准;

在环境相对安全区，符合要求的农户自愿申请提出期望补贴水平，引入市场竞标机制，政府根据成本

效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审核。欧盟则在一定的时期采用的是强制性和自愿性相结合的推行方式，根据

土地面积和产量来划分是否强制推行。日本则是以村庄为单位在目标区域以半行政化的方式进行实

质强制性地推行。相比较不难发现，美国通过提供更高的补贴和更快捷的申请批准方式，吸引环境脆

弱区农户参与休耕，而欧盟和日本的推广方式则相对更加行政化和强制性。美国农业发展环境得天

独厚，农民都是规模化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美国具备市场和经济手段来推行政策的条件。而日本则

以兼业、小规模农户为主，欧盟成员国情况各不相同。他们的经验表明，如何有效地让农民自愿参与

休耕是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都表明更愿意加入休耕计划的一般都是

地力较差的耕地、老年人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以及有其他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中国环境敏感地带

和脆弱区的耕地，往往也面临兼业农民众多，规模化经营程度低，农业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农村空心

等问题。如何创新管理方式，将休耕政策与空心化农村实际相结合，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农民

权益的前提下推进耕地休养工作，需要进行全面的调研和细致的前期设计。中国退耕还林政策推行

方式也经历了从前期的自上而下到后期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调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可以借鉴。
( 四) 中国耕地休养应采用农业补贴方式，促进休耕，保障休耕后耕地管理

对发达国家的休耕政策和实践的综述发现，补贴是吸引农户参与休耕的重要手段，对补贴的设

计，决定着是否吸引农户主动参与休耕计划，也就决定着休耕政策的成败。发达国家休耕补贴分为两

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粮食补贴，即针对参与农户粮食产量减少的补偿。美国根据土地租金水平以及农

户提出的预期补贴水平，欧盟根据粮食价格和休耕面积，日本根据转作作物品种来决定补贴水平; 第

二种类型是绿色补贴。即在休耕地上种植绿肥、草、树等对环境有益的作物给予成本补贴。美国退耕

还草可以给予不高于成本 50%的补贴，成功地控制了粮食生产而且保护了环境效益。欧盟则没有具

体设计，不同的成员国有不同的补贴方式，日本对稻田休耕转作计划后转作有补贴。欧盟和日本都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休耕后抛荒和水土流失问题。近些年来，欧盟推行强制性交叉遵守机制和绿色补贴

机制，日本也推行绿色补贴机制，来达到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但这并不是针对也不能改善弃耕产生

的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上述经验。在推行休耕政策时，应该在现有

补贴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一方面继续给予粮食补贴，补偿农民因粮食减产带来的损失，一般休耕补贴

应大于农民种植粮食的收入才有利于农民自愿休耕; 另一方面应该对休耕后的植被种植、甚至水利设

施和道路维护等进行补贴或奖励。这样有助于休耕后耕地的管理。借鉴欧盟和日本的经验，中国还

应考虑引进绿色补贴机制，将现有农业补贴与节约农业用水、绿色耕种要求相挂钩，鼓励农户采取绿

色耕种方式，加强对耕地的土水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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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中国耕地休养应加强休耕地管理，避免土地抛荒引起新的生态破坏

受休耕政策以及农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现象，其中山区

和半山区尤为严重。水稻是日本农地条件最为适合种植的作物。从生态效益层面来看，稻田耕种有

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水土流失，而抛荒不利于耕地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日本政府在近些

年开始对休耕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采用补贴的方式调动农户复垦抛荒地的积极性，并鼓励年轻人进

入农业生产领域。中国应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由于面临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劳动力短缺、
农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耕地抛荒现象。中国推行休耕政策应该重视

休耕带来的抛荒以及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一方面，应增加休耕后的耕地管护补贴，要求

拿补贴的农户对休耕地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如种草或绿肥植物等;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引

入社会资本对休耕地进行集中管护。对休耕后耕地的管理比休耕本身更加重要，只有这样，才可以达

到保护耕地质量，恢复地力和水资源的基础目标，从而实现较好的环境效益。同时还需要加强对于非

休耕区农户主动抛荒的管理，避免抛荒导致生态安全及粮食安全威胁。
( 六) 中国耕地休养应有利于农业的专业化和适度规模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欧盟和日本都规定了接受休耕补贴和加入休耕计划的农户主要为规模较大的农户。然而，日本

的稻田休耕转作计划阻碍了日本耕地规模化发展，不利于提高其农业的竞争力，而欧盟的休耕政策却

促进了农场结构出现变化，小农场变少，中等规模农场数量增加。原因是，日本休耕的基础是兼业化

小规模农户，而欧盟休耕面对的对象则是专业化的不同规模的农场。日本的兼业农民面对较高的补

贴不愿意退出，从而影响了农地的合并经营，而欧盟部分专业化经营小农场则受补贴政策影响自行退

出经营，休耕地以外的农场集约化程度提高。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也是兼

业化、小规模农户为主，目前很多地区进行土地流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规模经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推行耕地休养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保护小规模农户权益的前提下，促进农地流转，有利于

小规模农户的退出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增加，以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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